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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 月及 2 月法规通讯 

重大发展 

 

证监会值得注意个案     

 

(A) 取得重大的赔偿令及取消资格令 

1. 奇峰国际案 

• 性质：向与（持有公司 22.6%股份）幕后董事有连系的一方，收购了虚构的森林资产 

• 3 名被告：幕后董事、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兼公司秘书 

• 赔偿令：3 人合共被饬令支付 5.95 亿元 

• 取消资格令：期限为 12-15 年 

证监会在新闻稿中强调，个人问责不应仅限于公司董事，亦须延伸至高级公司人员。 

 

2. 裕承科金案 

• 性质：收购（另请参阅我们 2016 年 10 月法规通讯） 

• 被告：前非执行董事、前董事总经理及另外七名前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 赔偿令：首两名被告合共被饬令支付 5,750 万元 

• 取消资格令：(i) 首两名被告：6-8 年；(ii) 其他被告（包括独立董事）：1-2 年 

证监会在新闻稿中强调，不论是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或独立非执行董事，若疏忽履行其受信

责任或未能保障公司利益，都必须负上全责。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6PR7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6PR21
https://practisingov.com/2016%e5%b9%b410%e6%9c%88%e6%b3%95%e8%a7%84%e9%80%9a%e8%ae%af/?lang=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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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证监会亦根据《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收购守则》），与两个实体就佐丹

奴国际收购案达成和解。 (新闻稿)    

该两个实体同意，向于执行人员认为已发生违规当日，持有佐丹奴股份的独立股东作出现金付

款。 

值得注意的是，视乎所接获的成功申索数目，须支付的最高款项可达约港币 15 亿元。 

 我们的重点并非《收购守则》的技术层面。概括而言，该案涉及若干实体在相关时间是否构成

《收购守则》所指的“一致行动人士”(“concert parties”) ，因而触发提出全面要约的责任    

及其他义务。  

 

 

其他法规发展 

监管机构 

(ii) 港交所对星悦康旅以及星悦康旅及/或（其当时的上市控股股东）中国奥园集团 15 名具名

董事（包括执行董事及独立董事）的纪律行动。（新闻稿 、纪律行动声明） 

本个案涉及星悦康旅向其当时的上市控股股东中国奥园集团（控股股东）提供 33 亿元人民币

的财务资助，而未有遵守《上市规则》。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控股股东面临严重流动资金问题， 星悦康旅透过 147 宗交

易提供有关财务资助。 

该公司前主席 及行政总裁（同时为控股股东前副主席及 行政总裁）为该等交易的主要策划

人。其与两名具名前董事各自在未有寻求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批准了该等交易。 

被告同意接受制裁.  

我们重点关注以下未有履行董事职责的行为 

• 同时任职该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董事：未有避免或管理利益及职务冲突，并将控股股东的利

益置于该公司利益之上 

• 所有董事：未有确保该公司及/或其控股股东有充足且有效的内部监控措施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6PR27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6/260113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6/20260113_SoDA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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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 

 

港交所公告中的主要信息 

• 董事须善意地以发行人的利益而非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或任何特定股东的利益为前提行事。

个别人士若同时出任发行人及其股东的董事，必须避免该等实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 为防止滥用权力，董事须确保发行人设有充足且有效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 

• 在批准交易时，各董事均须自行判断有关交易是否符合发行人利益。董事若盲目跟随其他

管理层成员，而不经独立判断便草率地做出决策，明显是疏忽董事职责的行为 

 

 

(iii) 港交所谴责美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 3 名现任或前任执行董事。（新闻稿、纪律行动声明） 

 

该个案涉及向 1 名客户及两名执行董事提供财务资助，以及未有遵守《上市规则》下的披露/

股东批准规定。 

公司提供了: （i）4 封向客户发出的支持函，同意继续向该客户供应存货，且在客户成功上市

前，不会向其收取任何贸易应收款项，（ii）420 万美元免息及无担保垫款，且没有订立任何

书面协议或固定还款期。 

该客户是数十年的客户。客户的拥有人于相关交易前 12 个月内曾担任该公司董事。 

被告解释称，该客户遇到流动资金问题。有关交易是为了向其提供财务资助（包括支持其新股

上市申请），协助其筹集所需资金，从而提高该公司收回未付应收款项的机会。 

公司还以两名执行董事的名义，为认购该客户股份而支付了 70 万美元。约 1 周后，该笔款项

连本带利悉数偿还。 

被告接受了制裁。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6/260120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6/20260120_SoDA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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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 

港交所重要信息 

• 即使据商业理据的财务资助可能属合理／或仅作短期融资用途，这也不能凌驾发行人及其

董事须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的责任 

 

(iv) 在近期的部分个案中，港交所对不配合调查的董事作出了「董事不适合性声明」（最严厉

的一类制裁）。（佳源服务个案，皇庭智家个案） 

• 港交所提醒各发行人董事，即使他们已经辞任，他们仍有责任配合港交所调查 

• 董事必须完整并及时回应港交所的所有调查及询问。选择性或部分合作将被视为不合作行

为 

• 董事必须向港交所提供最新的联络资料，以配合港交所的调查 

 

(v) 港交所刊发经修订的最新常见问题 

(A)公众持股量规定的最新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7 更新（繁体），第 2 题） 

其中解释到，在上市发行人仍然符合「初始指定门槛」（即 25%公众持股量）的情况下，不可

以改为选用以「市值为基础」的替代门槛。港交所认为，上市发行人应仅在完成公司行动/发

生其他事件后，其公众持股量跌至低于初始指定门槛的情况下，才会改为选用替代门槛。港交

所的目的旨在为市值较高的发行人在管理其股本架构时提供更大灵活性，使其即使进行的交易

可能导致公众持股量百分比跌至低于初始指定门槛，仍可进行有关交易。 

 

(B) 公司秘书可同时兼任之职务数目上限（常见问题更新 1.2, 17.1，更新的 企业管治指引 

（繁体） ） 

虽然港交所并没有就公司秘书可同时兼任之职务数目上限作出规定，而会根据个别有关事实及

情况作出评估，但亦会参考香港公司治理公会所刊发的指引。作为一个良好的做法，公会建议

其会员在未能符合其指引所载的披露规定前，不应同时担任超过 9 家上市发行人的公司秘书。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6/260122news?sc_lang=zh-cn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6/260115news?sc_lang=zh-cn
https://sc.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Whats-New/News-Item/faq_7(202602)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Archiv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FAQ1,-d-,2_chi.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Archiv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FAQ17,-d-,1_chi.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Whats-New/News-Item/CG_Guide(20260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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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 

 

(vi)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私隐公署）报告了（A）2025 年的工作总结及（B）三宗涉及僱主

的资料外洩事故。（新闻稿） 

(A) 2025 年工作报告 

值得留意的趋势： 

• 投诉个案 

o 上升 23% （2025 年：4228 宗） 

• 个人资料外泄事故 

o 资料外洩事故通报上升 21%（2025 年：246 宗） 

o 性质：黑客入侵占 33%（2025：81 宗） 

 

(B) 涉及僱主的资料外洩事故 

新闻稿中刊载了 3 宗事故的实用摘录，涉及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范畴。 

如：1 间酒店的保安部门主管将部门员工的年度工作表现评核表存放于其工作枱的抽屉。由于

该工作枱供部门员工共用，且该主管未有按酒店的指引将抽屉锁上，投诉人（当时为该酒店保

安部门的员工）于寻找其他文件时，无意中翻阅了抽屉载有部门全体员工个人资料的评核表。 

私隐公署的建议： 

• 引入「个人资料私隐管理系统」 

o 制定清晰的个人资料保安政策，将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纳入机构的核心价值 

• 订立完善的工作流程及程序 

o 定期提醒员工，以确保依循 

• 实施恒常的监察机制 

• 员工培训 

• 积极与员工沟通，与他们共同探讨相关工作流程 

 

https://www.pcpd.org.hk/s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260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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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了解员工的关注及疑难 

o 制定切合日常运作及需要的政策/程序/培训计划 

 

 

由良治同行(容韵仪)撰写  

2026 年 5 月 

 

 


